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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般而言，「通路(Distribution Channel)」
係提供生產端至消費端連結功能之角色(1)，其

中常涉餐飲行為者，亦常是與消費者飲食生活

密切相關的一類產業型態，故該類業者對食

品安全衛生的管控，特別容易受到外界高度關

注。據此，常涉餐飲行為通路業者不僅是單純

的產品經銷角色，而是應負起進貨產品源頭管

理責任，落實自主管理，肩負食品安全把關的

守門角色。

為強化通路商業者之管理，我國行政院食

品安全辦公室於2015年度率跨部會合作，共同

推動「食安守門站」全民運動，衛生福利部

亦於同年11月20日發布「理想食品及農產品通

路商企業指引」(於2016年9月21日更新) (2)供各

界參酌運用，並於2016年4月21日依據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7條，公告修正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

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3)，

規範達3家以上綜合商品零售業獨立門市之連

鎖品牌，且資本額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之非

百貨公司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自2016年7月31
日起，應對其販售之即食鮮食食品、現場調理

即食食品等6類產品辦理檢驗，及自2017年7月

31日起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逐步完善常

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自主管理規範。

為滾動式研討管理措施，本研究透過蒐

集、彙整及研析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常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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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精進常涉餐飲行為通路業者之衛生管理，本研究蒐集、彙整及研析歐盟、美
國及日本之衛生管理推動及管理人員制度，其中歐盟依據歐盟執行委員會第852/2004
號規章，賦予食品業者強化管理之責任，並規範食品業者應確保食品操作人員受到
與其工作活動相稱之指導與(或)訓練及監督；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在食品法典之架構
下，發布零售及餐飲業者自願性運用HACCP原則之指引手冊等資源，並要求食品業
者衛生管理負責之人應展現其具備驗證食品保護經理所需之食品安全知識；而日本
依據食品衛生法及各都道府縣條例，除由農林水產省提供業者自主行動計畫之策劃
引導外，並規範指定類別之業者應置食品衛生責任者或食品衛生管理者。我國於食
品安全衛生規範及管理人員制度之推動，亦具相當程度之等效管理機制；配合滾動
式檢討與溝通宣導，期使各界共同構築良好之餐飲與消費通路。

關鍵詞：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衛生管理、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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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管理模式，期能作為我國

未來精進管理策略之參考。

歐盟管理模式概況

一、 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衛生管
理推動概況

依據歐盟執行委員會(下稱歐盟執委會)第
178/2002號規章(4)第3條定義，「零售(Retail)」
係指在販售或遞交予最終消費者階段之食品處

理、加工或 (及)其貯存，包括配銷端點、供餐

作業、工廠餐廳、機關供膳、餐廳及其他類似

之餐飲服務、商店、超級市場配送中心及量販

經銷點；該規章並規範食品業者之通則性原則

及法律要求等。此外，歐盟執委會第852/2004
號規章(5)賦予食品業者強化管理之責任，包

括應符合通則性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ood 
Hygiene Practices, GHP)要求，及應以危害分析

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為原則，實施、落實及維運

其食品之生產、加工及配銷；並提出GHP、

良好作業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及可追溯性規定，共同構成食品業者管

理之前提企劃(Prerequisite Programs, PRPs)，
而PRPs進一步配合HACCP原則之運作，即構

成食品業者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SMS)；惟考量小型零

售業者在導入FSMS時面臨人力物力資源之挑

戰，EFSA於2017年1月18日特別以肉品店、雜

貨店、麵包店、魚店以及冰淇淋店等業態為

示，提供其導入FSMS管理之可能簡化方式，

例如強化PRPs管理以取代風險分級措施等(6)。

二、 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管理人
員制度概況

歐盟執委會第852/2004號規章附件二第12
章已規範食品業者應確保食品操作人員受到與

其工作活動相稱之指導、訓練或(及)監督，而

對於應用HACCP原則之流程，其負責推動及

維運之人員亦應接受適當訓練；歐盟執委會並

就該規章發布指導文件(7)，說明人員訓練可透

過內部訓練、機構訓練課程、專業機構或主管

機關舉辦之說明活動等方式達成，於HACCP
之訓練更應注意訓練內容與企業之規模、特性

及導入HACCP之方式比例相當。

美國管理模式概況

一、 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衛生管
理推動概況

美國食品安全管理主要以聯邦和各州之

法律及行業於生產安全食品之法定職責為基

礎，在零售(Retail)及餐飲服務(Food Service)
業者面向，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透過每4年更新發布食品

法典(FDA Food Code) (8)作為模版，協助各層

級政府在科學性、健全且合法之基礎上，落

實其管轄職權，導入PRPs之管理概念；其中

提及，於零售型態之產業導入HACCP(或結合

PRPs之FSMS)應係自願性之作為，且因認知

到製造型態與零售型態之差異，美國FDA另

有發布零售及餐飲業者自願性運用HACCP原

則之指引手冊(9)，以問答方式導引業者從食品

安全管理基本概念，逐步了解HACCP原則之

危害分析及執行步驟。此外，各州亦得參考食

品法典，在符合國家法規之前提下，延伸發布

針對其州內特定零售及餐飲服務業者之相關規 
範 (10)。

二、 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管理人
員制度概況

食品法典第2章「管理及人員」之第2-1部

分「監管(Supervision)」已揭示食品業者於主

管機關查核時，應有在場並對食品運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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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Person In Charge, PIC)，以說明其於食品

中毒防治、導入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原則及

其他法典要求之管理；且因應美國FDA於2011
年發布之零售食品安全倡議(Retail Food Safety 
Initiatives)(11)提及，部分州或地方政府強制要

求或部分業者自主導入之「驗證食品保護經

理」(Certified Food Protection Manager, CFPM)
對於食品安全管理具有正向助益，且應成為企

業普及之措施，因此2017年版本之食品法典，

明訂PIC應通過CFPM之認證企劃之考核，以

展現該人員具備所需之食品安全知識。CFPM
之考核認定，主要係由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執
行獨立第三方評估及認證工作，美國FDA則於

食品法典鼓勵各主管機關及其他評估制度採認

前述驗證企劃之認證，期使成為國際性之認驗

證體系(10)。考核之學經歷條件、證書效期、受

訓時數要求及付費與否，均可能依各州或地方

政府及驗證機構規定而異。

日本管理模式概況

一、 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衛生管
理推動概況

日本監管食品安全之相關部門主要包括

「食品安全委員會」、「農林水產省」、「厚

生勞働省」及「消費者廳」等，與食品安全

管理相關之法令，主要包括策劃統合性政策內

容之「食品安全基本法」及規範必要限制或措

施內容之「食品衛生法」等法律及相關政(省)
令。依據食品衛生法第52條及食品衛生法施行

令第35條，食品產業概分為餐飲業(調理業)、
製造業、加工業(處理業)及販賣業4類，業者

須取得地方政府營業許可始得營業，並應同時

符合食品衛生法施行條例及地方自治法規(如
東京都之食品安全條例等)(12)。

因應2007年間，日本國內相繼發生食品攙

偽等動搖消費者信心之事件，農林水產省策劃

「提升食品業界信賴度之自主行動計畫之策劃

引導之5個基本原則」 (13)，以「明確化對消費

者之初衷」、「確立遵循法規倫理之意識」、

「實施適當之衛生及品質管理」、「為適當衛

生及品質管理之體制整備」及「資訊蒐集、傳

達及公開等配套措施」等5個基本原則，供各

食品業者作為實際採取行動之方針參考，藉以

提升業者對於法規倫理符合性之意識；其中包

括針對製造業者暨輸入業者、食品製造零售業

者、外食(餐館)業、中食(外帶餐點)業、生鮮

食品批發業及食品零售業等6類業者，分別展

開其基本原則之具體建議，例如針對食品製造

零售業者之「實施適當之衛生及品質管理」，

具體包括商品開發、導入HACCP管理原則、

製造、品質保證機制、從業員教育、監管及食

品防禦等面向之建議。

二、 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之管理人
員制度概況

依據食品衛生法第48條，由食品衛生法施

行令所規範特定類別之食品製造加工業者，應

置專任而符合學經歷資格之「食品衛生管理

者」(14)。而餐廳(飲食店)、商店(販賣店)或食

品製造設施(已應置食品衛生管理者除外)等食

品業者，則是依據各都道府縣參考厚生勞働省

發布「食品業者應實施之管理營運基準相關指

引」(15)所定條例，應於申請營業許可前，取得

「食品衛生責任者」(16)資格，並於營業申請時

提出其資格證明書，開始營業後，尚需於營業

場所張貼食品衛生責任者名牌，由其執行食品

衛生之管理營運工作，並定期接受地方保健所

舉辦之講習會，以吸收食品衛生相關之新知；

食品衛生責任者通常無特定學歷背景之限制，

通常資格亦無有效期限規定(17)，惟需符合完成

食品衛生責任者養成講習會之受訓、滿足食品

衛生監視員(通過人事院專門職業考試、負責

執行輸入食品安全檢查及指導之國家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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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或食品衛生管理者要件、或已具有基於衛生

法規之相關資格(例如營養士、調理師或船舶

料理士等)等其一要件(16)，並以各都道府縣之

實際規定為準。

綜合討論

參考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之指引(19)，針對食品零售部門及政府單

位之重要需求或關注重點包括︰立法要求、

跨部門合作、政府支持、註冊登錄、強制性措

施、監控、標準或基準、教育訓練與意識、提

升能力、營養相關措施及減少食物耗損及廢棄

等面向，其中「監控」章節提及食品零售業者

應有內部稽核機制，以確保產品安全，而「教

育訓練與意識」章節亦揭示各項對食品從業人

員與食品業主、消費者及食品檢查者知能提升

之規劃方針。呼應FAO之相關指引原則，本研

究研蒐歐盟、美國及日本於常涉餐飲行為通路

商業者之衛生管理推動，均在業者自主管理之

基礎上，有著與時俱進及因地制宜之發展；對

照我國，針對餐盒食品工廠、國際觀光旅館或

五星級旅館附設餐廳(至少一餐廳以上)及供應

鐵路運輸旅客餐盒等餐飲相關業者，衛福部已

逐步公告其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規定
(20-22)，而其他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仍應

依食安法相關規定，落實符合「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23)規定，且其為公告指定者(3)，並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導入操作流程及

品質管控措施等HACCP原則，衛福部亦研訂

「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

引」(24)，以利業者參考依循；與歐盟、美國及

日本鼓勵相關業者逐漸導入HACCP原則之推

動方向尚屬近似(如表一)。而歐盟、美國及日

本等國，均有透過內部導入管理人員及相應教

育訓練之機制，輔助業者了解HACCP原則，

進行提升自主管理之能力，其彙整比較如表

二。 
另檢視我國於導入食品安全管理人員之政

策，主要包括管理衛生人員、技術證照人員、

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業人員等，其比較如表

三。目前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已應依食

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指派管理衛生人員，對照

於表二，較接近歐盟授權食品業者自主指派適

當人員管理之機制；業者倘兼有前店後廠烘焙

業等型態，則尚應置有對應之烘焙食品技術士

等技術證照人員(25)；而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

表一、歐盟、美國、日本及我國於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衛生管理推動作為之比較

比較項目 歐盟 美國 日本 臺灣

法規基礎 歐盟執委會第
178/2002號規章
及第852/2004號
規章

食品法典(FDA Food 
Code)

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衛生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推動作為 以肉品店、雜貨
店、麵包店、魚
店以及冰淇淋店
等業態為示，提
供其導入FSMS
管理之可能簡化
方式

1. 零售型態之產業導
入HACCP或FSMS
應係自願性之作為

2. 發布零售及餐飲
業者自願性運用
HACCP原則之指
引手冊

針對製造業者暨輸入業者、食
品製造零售業者、外食(餐館)
業、中食(外帶餐點)業、生鮮
食品批發業及食品零售業等6
類業者，策劃「提升食品業界
信賴度之自主行動計畫之策劃
引導之5個基本原則」，供各
食品業者作為實際採取行動之
方針參考

1. 公告指定規模之常涉餐飲
行為通路商業者，應訂定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導入
操作流程及品質管控措施
等HACCP原則

2. 衛福部研訂「綜合商品零
售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
計畫指引」，以利業者參
考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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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相關規定(25-28)之規範對象主要為具工廠

登記之特定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參

照日本之食品衛生管理者規範，僅係適用特定

食品製造加工設施，並該員為應通報都道府縣

知事或保健所備查之「國家資格」(29)，相應我

國制度較近似於「專門職業人員」之型態，故

無論於我國或日本，目前規範適用對象均尚鮮

有適用於零售或餐飲型態通路商業者之情形。

此外，美國PIC及日本食品衛生責任者等需具

備相關科系畢業、接受相關講習課程或(及)具
相關工作經驗之資格要求、執行食品衛生管理

之職責及具定期受訓要求之管理人員制度，與

我國衛生管理人員之要求略為相似，可為我國

規劃推動之參考；惟仍需注意日本係業者於營

業申請許可之初，即應提出食品衛生責任者資

格證明書，方得於取得營業許可後營業；而我

國地方經建單位核發營業執照時，並未逕予審

核食品業者依食品安全衛生法規所為食品業者

登錄或管理人員報備等應完備之作為，故管理

模式尚存在差異，仍需納為規劃妥適性之考

量。

綜上，通路商業者為食品供應鏈中與消費

表二、歐盟、美國及日本於常涉餐飲行為通路商業者管理人員制度之比較

比較項目 歐盟 美國 日本

法源 歐盟執委會第
852/2004號規
章

食品法典第2-1部分 食品衛生法第48條 各都道府縣條例

人員名稱 無 負責之人(PIC) 食品衛生管理者 食品衛生責任者

適用對象 食品業者 食品業者 依食品衛生法施行令第13條
指定之特定食品(如乳粉、肉
製品等)製造加工設施

餐廳、商店或食品製造設施
(已應置食品衛生管理者除外)
等食品業者

資格要件 無 通過驗證食品保護經
理(CFPM)之認證企
劃之考核，考核資格
依各州或地方政府及
驗證機構於CFPM驗
證規定而異(例相關
科系畢業及約2-3年
工作經驗)

1. 醫師、牙醫師、藥師或獸
醫師；或

2. 接受大學或專科學校指定
科目課程並畢業；或

3. 接受食品衛生管理者養成
設施辦理之課程；或

4. 中、高等學校畢業，且曾
從事食品相關業務3年以
上，並完成講習會課程

通常無特定學歷背景之限
制，其他資格要件以各都道
府縣之實際規定為準。以東
京都為例︰
1. 接受食品衛生責任者養成

講習會課程；或
2. 滿足食品衛生監視員或食

品衛生管理者要件；或
3. 已具有基於衛生法規之相

關資格 
職責 推動及維運應

用HACCP原則
之流程

於主管機關查核時，
應在場並對食品運作
負責

監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
及加工、提供營業者衛生管
理方法及必要注意事項以避
免違法及防止危害發生

應於營業申請時提出其資格
證明書，開始營業後，需於
營業場所張貼其名牌，並執
行食品衛生之管理營運工作

受訓要求 應確保受到與
其工作活動相
稱之指導、訓
練或(及)監督

依各州或地方政府及
驗證機構而異(通常
為4小時或更多)

無需更新，惟為國家資格，
故自然衍生自主積極參與講
習及更新確認法規之責任

定期接受地方保健所舉辦之
講習會，以各都道府縣之實
際規定為準。以東京都為
例︰每年1小時，學校等機關
構食堂廚師至少2小時

年限 無 依各州或地方政府及
驗證機構規定而異
(通常為3至5年)

以各都道府縣之實際規定為
準。以東京都為例，無資格
之有效期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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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觸之重要端點，其中常涉餐飲行為者之衛

生安全把關機制雖具複雜性，惟仍具其關鍵重

要性。本研究顯示，歐盟、美國及日本均透過

指引輔導或相關法規之執行，逐步強化相關業

者之管理，並透過食品管理人員之導入，提升

業者自主管理之能力；而我國相關管理制度亦

已具相當程度之等效管理機制，配合滾動式檢

討與溝通宣導，期使各界一起建構消費者安心

選購飲食的餐飲與消費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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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motion of Sanitation Management and 
Manager System of Distribution Channel Businesses 

with Food Service in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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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nitation management of distribution channel businesses with food 
service, this study compiled the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omotion of sanitation 
management and manager system in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European Union, 
according to Regulation (EC) No 852/2004, food businesses are obliged to strengthen their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and food handlers shall be instructed, trained and supervised suited for their work du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basis of Food Cod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resources, such 
as “Managing Food Safety: A Manual for the Voluntary Use of HACCP Principles for Operators of Food 
Service and Retail Establishments”, and the person in charge shall demonstrate the food safety knowledge 
as being a certified food protection manager. In Japan, according to Food Sanit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regional bureaus, prefectural or municipal government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provides guide program for businesses to voluntarily take actions, and businesses with 
assigned categories should have food safety responsible person or food safety manager. The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regulation and manager system in Taiwan could be deemed equivalent to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to some extent. Accompanied with rolling review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anticipated to 
construct good channels for consumption and food service collaboratively. 

Key words: distribution channel businesses with food service, sanitation managemen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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